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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產品

32. 須取得證監會批准的投資產品(包括但不限於單位信託、互惠

基金、與投資有關的保險計劃、集資退休基金、強制性公積金，以及

與移民有關的投資計劃) ，其廣告須獲證監會依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第 105 條予以批准。

受規管活動

33. 關於進行任何受規管活動的廣告(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571 章)所界定) ，須遵照《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的相關條

文(包括但不限於發出廣告者須獲證監會發牌的規定)

財經刊物

34. 除非符合本章第 32 及 33 段的規定或適用的法例男作批准(不

論是明示或暗示) ，否則有關投資或其他財經事宜刊物(包括期刊、

書籍、電傳文件服務和其他形式的電子發行品)的廣告，都不得推薦

某種證券或投資產品。有關該等刊物的訂閱服務廣告，內容也必須概

括，不得推薦某種證券或投資產品。

保險單收益估計

35. 廣告不得引述保險單收益的數據例子，包括但不限於分紅人壽

保單中未來紅利和股息的估計數字。

物業廣告

36. 不得在電視播出本港任何住宅、店舖、辦公室或其他使用單位

的租售廣告:

(a) 就已建成樓宇而言，除非廣告商能證明建議中的租售事

宜，並無違反在影響該建成樓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條件中

的有關租售條款;

(b) 就未建成樓宇而言一

(i) 除非己根據影響該未建成樓宇所座落土地的批地條

件，事先取得地政總署署長或其他政府機關就該等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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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事宜發出的批准;或

(ii) 若出售該未建成樓宇的單位毋須獲取上述第(b) (i)段

所指的批准，則除非發展商能提出證據，證明其律師

已把一份根據《律師執業規則》第5C(3)條有關買賣

該物業的法定聲明存放於有關的土地註冊辦事處(若

有律師信證明已履行上述條件，便算是足夠的證據)。

37. 凡向本港居民出售某座樓宇或建議樓宇內的任何住宅、店鋪、

辦公室或其他使用單位，又或任何土地或其部分或土地擁有權或權

益，而有關土地樓宇不在本港者，均不能代為播映廣告，除非有關發

展商或賈家能出示下列文件:

(a) 由有關物業或土地所處國家已註冊及獲認可的事務/訟務

律師行所簽發的信件，以確認:

(i) 發展商或賈家己適當遵守當地政府所訂有關廣告中

物業或土地發展和銷售的所有規定;

(ii) 發展商或賈家已向當地政府取得所需的批准(倘當地

法律有此規定) ，可把物業或土地賣給非當地居民;

及

(iii) 未來買家可獲當地或其他地方的領牌財務機構提供

樓宇貸款;斗之

(b) 由可於香港執業的律師行簽發的信件，確認按其所知所

信，簽發上述(a)所述確認書的當地事務/訟務律師行，已

在有關物業或土地所處的國家註冊，可在該司法管轄區內

提供法律意見。

38. 任何廣告如邀請公眾人士訂立或要約訂立與物業有關的受規管

投資協議(註 1) ，或邀請公眾人士取得或分享，或要約取得或分享與物業

(註 I) “受規管投資協議" (regulated investment agreement)指某項協議，而該項協

議的目的或作用或其佯稱的目的或作用，是向協議的任何一方提供(不論是否

附有條件)藉參照任何財產(集體投資計劃的權益除外)的價值的變動而計算的

利潤、收益或其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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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集體投資計劃(註 2)的權益，均不得代為播放。除非有關廣告已獲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批准，或獲豁免受《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 章)管限，則另作別論。

39. 持牌人必須確定，物業廣告中關於物業的任何描述、說明和特

定性質的聲稱均已獲廣告商充分證實有事實根據。下列各點尤其重要:

(a) 任何聲稱均不可就物業的地點、面積、價值及可供使用的

交通設施作出明示或隱含的失實陳述;

(b) 物業的最低售價應據此述明，不應令人覺得是物業的平均

售價;

(c) 倘提供予本地和海外買家的售價有重大的差別，只提供予

本地買家的售價應據此述明，不應令人感覺該售價亦同時

提供予海外買家;以及

(d) 廣告不可提出「免費贈送」傢他、電器或其他物品，除非

該等物品毋須接受者付出費用或承擔額外費用。持牌人需

向廣告商取得有關聲明。

持牌人如既不知道亦無理由懷疑廣告內的資料或發展商或廣告商提供

的數據為虛假或合誤導成分，並經合理查核後仍無法確定該等聲稱為

虛假或含誤導成分，則可免承擔本節所訂的有關責任。

(註 2) “集體投資計劃"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指就財產而作出並符合以下

說明的安排一

(i) 根據有關安排，參與者對所涉財產的管理並無日常控制，不論他們是否

有權就上述管理獲諮詢或有權就上述管理發出指示;

(ii) 根據有關安排一

(A) 上述財產整體上是由營辦該安排的人或代該人管理的;

(B) 參與者的供款和用以付款給他們的利潤或收益是匯集的;或

(C) 上述財產整體上是由營辦該安排的人或代該人管理的，而參與者的

供款和用以付款給他們的利潤或收益是匯集的;及

(iii) 有關安排的目的或作用或其佯稱的目的或作用，是使參與者(不論以取得

上述財產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權利、權益、所有權或利益的方式或以其

他方式)能夠分享或收取一

(A) 聲稱從或聲稱相當可能會從上述財產或其任何部分的取得、持有、

管理或處置而產生的利潤、收益或其他回報，或聲稱從或聲稱相當

可能會從任何該等利潤、收益或其他回報支付的款項;或

(B) 從上述財產或其任何部分的任何權利、權益、所有權或利益的取

得、持有、處置或贖回而產生的，或因行使該等權利、權益、所有

權或利益的任何權利而產生的，或因該等權利、權益、所有權或利

益屆滿而產生的款項或其他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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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廣告

40. 凡已根據《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 章)分級並準備在本港公

映的電影，其廣告須展示條例規定適用於該影片的適當分級符號。此

外，除了第 I 級影片以外，其他級別影片的廣告，須以清晰的畫面及

/或聲音傳遞勸喻信息，就該片類別，說明影片不適合某類別人士觀

看或只准放映予 18 歲或以上人士觀看。 f 予宇晨事藤正#害彭廣告是穿/f!/!;j夕眉宇

鯽，請參/J!/第7 重 IJX至于互!fJ5t董 J 第 3 f!1 0 )

IF平til!!軍屁OfffJIJ66

4 1. 持牌人應遵守接收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所訂定的法例、節目標

準及廣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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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廣告與見童

是v~穿正寄至于字都﹒第 7 霎

平t JI!J fB If ‘平t且'!J J/21fJ;I. .&Jf f!!JJllg府軍iflJfJ€J1JIl6

一般原則

1. 下列廣告應特別小心處理:

(a) 在以兒童為對象的節目時間內或接近該等節目的時間播放

的廣告;

(b) 在以兒童為對象的頻道播放的廣告;或

(c) 有兒童參與演出的廣告。

見童觀眾

2. 在以兒童為對象的電視節目內，或就若是會錯寶璽illf!ff [j iiiN而
言，可能有很多兒童觀看的電視節目內，不得播映任何會引致兒童生

理、心理或道德觀念受到損害的產品或服務廣告，或採用有此後果的

宣傳手法，亦不得利用兒童容易信人及忠誠本性以達到宣傳目的。

下列各點須特別注意:

(a) 廣告不可鼓勵兒童參與任何帶有危及他們安全成分的活

動，例如為收集贈券、包裝紙、標籤等而進入陌生的地方

或與陌生人交談。持牌人如已盡合理的努力以確保所宣傳

的活動不帶任何危及見童安全的成分，則可免承擔本分段

所訂的有關責任。

(b) 商業產品或服務的廣告，不得以任何形式籲請見童，暗示

若他們不親自購用或鼓勵別人購用該產品或服務，即未盡

責任或對某人或某組織不忠。不論該項呼籲是否由該人或

該組織發出，均在禁止之列。

(c) 廣告不得令兒童相信，假如他們未能擁有所宣傳的物品，

即會比不上其他兒童，或可能遭輕蔑或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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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不得播出有關會社活動的廣告，除非廣告客戶能夠提出令

人滿意的證據，證明會社會小心監督見童的行為和所交的

朋友，並且沒有證據顯示該會社屬於秘密會社。

(ej 眾所周知，很多種產品雖不是由兒童直接購買，卻可以由

兒童加以取捨，這點應小心處理;不可鼓勵兒童因為要獲

取某種產品或服務而煩擾他人。在向兒童提供免費禮物、

獎金或比賽的廣告中，廣告的重點必須放在有關的產品上。

正在j 廣告如要提及為見童而設的比賽，不得誇大獎品的價值和

獲獎的機會。

(gj 應讓觀眾容易判斷所宣傳的產品及贈予見童的任何贈品的

實際大小。有需要時可把產品及贈品與一些常見物品放在

一起作為比較，以便觀眾容易判斷該等產品及贈品的實際

大小。

傳送時間的限制

3. 為任何被視為不適合兒童的產品或服務、影片及任何材料作宣

傳的廣告，不可在以兒童為對象的節目時間內或接近該等節目的時間

播出。就若是會站買賣iff!Hff ff IJIil$而言，該等廣告亦不可在預計會有大
量兒童收看的時間播出。

4. 令人驚恐或引起焦慮，或有描繪暴力、危險或反社會行為的內

容的廣告，不得在以兒童為對象的節目時間內或接近該等節目的時間

播出。就拉拉宮3岳重會軍屁幫Hff ff IJIi i夢而言，該等廣告亦不可在預計會有大
量兒童收看的時間播出。

廣告中出現的兒童

5. 有兒童出現的廣告，須依下列規定:

(aj 注意安全

凡有兒童出現的電視廣告，均應從安全角度加以慎重考慮。

特別要注意的是:

(i) 除非廣告中的見童顯然已屆足以自行照顧本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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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齡，否則不應在無人照顧的情況下出現街頭;又

除非所在地點明確顯示羊毛供人遊玩的街道或其他安

全的地區，否則不應出現見童在道路上玩耍的情況;

亦不應顯示兒童在沒有適當的照顧下不小心走出行

人路或橫過馬路;如以交通繁忙的街道為背景，則應

顯示兒童使用斑馬線過馬路;就其他一般情況而言，

不論見童為行人、騎單車者或乘客，均應顯示他們的

行為符合運輸署不時印製的《道路使用者守則》

(ii) 不應出現兒童危險地把身體伸出窗外或橋邊、攀登峭

壁或在沒有成人陪同下在水中或水邊玩耍，或不負責

任地在電動樓梯上玩耍等情況。

(iii) 不應展示幼童攀上高架或伸高到高於頭部的桌上去

拿取物件的畫面。

(i v) 在沒有父母的密切監管下，不得顯示兒童能觸摸到藥

物、消毒劑、防腐劑或腐蝕性物質，更不應展示兒童

使用該等物品。

(v) 不得顯示見童使用火、火柴或可能引致灼傷、觸電或

其他傷害的任何氣體、石蠟油、汽油、機械或電動裝

置。

( vi) 廣告及所宣傳的產品必須符合普遍認可的安全標

準。不可示範以有害或危險的方式使用產品。凡出現

兒童參與有潛在危險的活動，應在家長監管下進行。

只有特別設計和專為宣傳安全信息的廣告，才可以出現兒

童身處險境的情況。

(b) RRdtJ fj~&!6JJl

在廣告中出現的見童，應該表現良好行為及態度，作為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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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tIII jjf起f.& /filII :Jif膏IIdtJ產品

兒童及少年不准參與演出飲用酒類或與煙草有關的產品廣

告

IF平tit!!星flflOJj§J6f*

6. 持牌人應遵守接收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所訂定的法例、節目標

準及廣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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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廣告時間

重輝廣告字跡﹒第 8 重

平ttlbJ皂賣‘平t tIb IbIf J;I, ,&Jf ft!J須按輝f6iJlIffEJIllH

1. 除非廣管局另作批准，否則持牌人只准在節目開始或結束時，

又或者節目中的正常間斷時間之內播放廣告材料或非節目類材料。就

本守則而言， r 非節目類材料」不包括廣告材料，但包括持牌人的電

視台或節目服務的宣傳片段，以及廣管局根據《廣播條例》或有關牌

照指定持牌人必須在其電視節目服務內播出的公布。對於包含或部分

包含家居購物材料的服務，若廣管局認為該服務或部分服務的性質，

已向觀眾清楚說明，則這項規定並不適用。

2. 對於若是會I/i寶寶屁幫ff!J€I iii8及 ;It ft!J if! tfiA掌軍ilJlff!J €I iii8 '若播

出的廣告屬於主要供香港以外地區收看的衛星節目的一部分，而持牌

人並未因播放廣告而獲得任何收益，兼且持牌人須干擾廣播服務才可

遵守上文第 1 段列出的標準，則持牌人可免遵守有關標準。

/t平ttlb 星f iJl lff EJ IIIH

3. 持牌人應遵守接收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所訂定的法例、節目標

準及廣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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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贊助節目

重輝廣告字都一第 9霎

適用於所有服務的一般原則

1. 如贊助商須向持牌人付出報酬或其他有值代價(包括送出有關

節目)以交換某節目的播映，該節目便為贊助節目。所謂節目，包括

節目其中一部分或一個節目環節。

2. 本守則的其中一個核心原則是保存節目的完整性，因此不得基

於商業原因改變節目的流程。持牌人須為贊助節目的內容負責。

適用於不同類別JH務的準則

平t:JI!J~賣車fillSfj lJlj6

贊助識別

3. 贊助節目都必須清楚表明其為贊助節目。贊助識別(不包括以

廣告形式出現的贊助識別)必須符合下列的基本規則:

(a) 贊助識別必須與廣告有所區別，其中不得含有「最暢銷」

「最受歡迎」等字眼的聲稱、價格資料以及直接籲請觀眾

購買或租用贊助商的產品或服務的內容;

(b) 不應使用觀眾難以識別和理解的手法影響觀眾;以及

(c) 節目內的贊助識別不得過度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和干擾節目的

觀賞趣味或娛樂成分。

4. 贊助節目必須以下列方式清楚表明其為贊助節目:

(a) 在片頭及/或片尾，以畫面及/或聲音作贊助聲明(須符

合本章第 5 至 7 段的規定) ;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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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屬整個節目或當中一節目環節(註 I)或節目項目(註 2)的冠名

贊助，在節目名稱或節目環節名稱或節目項目名稱內加上

贊助商的名稱(須符合本章第 8 、 8B 和 9 段的規定) ;及

/或

(c) 如屬本章第 8A 段准許的「節目內可接受贊助的材料J .可(在

受贊助的材料旁邊)顯示贊助提述(須符合本章第8A 至 9 段的

規定) ;及/或

(d) 如屬節目內的產品/服務贊助，而持牌人透過在節目內提

及商業產品或服務獲得報酬或其他有值代價，按照上文(a)

段所述方式作贊助聲明(須符合本章第10 段的規定) ;及

/或

(e) 在片頭及/或片尾以廣告方式表明其為贊助節目，惟該等

廣告須計入規定的廣告時限內。

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

5. 廣告與節目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必須清楚區分，以免贊助聲

明被用作延長限定廣告時間的工真。贊助聲明可包括贊助商的名稱及

/或商號/行業/牌子/產品/服務名稱及/或商標/標識，並可顯

示贊助商的產品或服務以及聯絡資料(如電話號碼、地址、傳真、網

址等)。在符合本章第 3 段規定的情況下，亦可使用廣告口號及與贊

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眼。

6. 在不抵觸本章第 8 至 8B 段規定的情況下，贊助識別(不論是否

加入節目名稱內)可在片頭及/或片尾以贊助聲明的形式出現。如只

有一位贊助商，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播出時間不得超過10 秒;如有

多於一位贊助商，則不得超過30 秒。

7. 片頭贊助聲明須在節目開始之前作出，不得夾雜於節目任何一

部分之內。片尾贊助聲明不得先於片尾的活動字幕播出，但可夾雜其

中。

{註 I) 以比賽節目為例，節目中的一個比賽環節便是典型的節目環節。

(註 2) 以比賽節目為例，構成比賽環節的元素，便是典型的節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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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贊助

8. 除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外，持牌人可在節目名稱、節目環節

名稱或節目項目名稱內加上贊助商的名稱、其商號/行業/牌子/產

品/服務名稱、商標/標識、廣告口號及與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

眼。在節目內提及受贊助的節目名稱、節目環節名稱和節目項目名稱(不論

以畫面及/或聲音提及)，須符合本章第 8B 和 9 段的規定。

節目內可接受贊助的材科

8A. 容許在節目內贊助下列材料:

(a) 根據《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節目標準》第12 章第 14A 段准予

在獎幕上附加的本地日期、時間和天氣資訊;

(b) 根據《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節目標準》第 12 章第 15A 段准予

在榮幕上附加的「節目內的宣傳J '以及

(c) 在旅遊紀錄片或廚藝節目，或雜誌式節目內有關旅遊或廚藝

的環節中，提供與節目相關的文字資訊。

除片頭或片尾的贊助聲明外，持牌人可(在受贊助的材料旁邊)顯示贊助商的

名稱、其商號/行業/牌子/產品/服務名稱、商標/標識、廣告口號及與

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眼(r 贊助提述 J ) ，該等贊助提述在表達方式或內

容方面，須清楚表明是贊助識別(註 3) 。該等贊助識別連同受贊助的材料(在旅

遊紀錄片或廚藝節目，或雜誌式節目內有關旅遊或廚藝的環節中，提供與節

目相關的文字資訊除外)不可附有聲音，並須大致顯示在電視獎幕的其中一條

邊沿，以及須符合本章第 8B 和 9 段的規定。

節目內的贊助識別

8B. 持牌人根據本章第8 段在節目內提及受贊助的節目名稱/節目環節名

稱/節目項目名稱(不論以畫面及/或聲音提及);以及根據本章第 8A 段在

節目內受贊助的材料旁邊顯示贊助提述以作贊助識別時，須符合本章第3 段

的基本規則及下列條件:

(註 3) 舉例來說，在顯示贊助提述時加上如“呈獻"、 “贊助"或“提提你"等表

示贊助的字眼，可視作清晰的贊助識別。

38



軍按摩至于宇11!J 第 9重

(a) 節目內的贊助識別每次只可出現一個;

(b) 每個贊助識別連同受贊助的材料只可提及一名贊助商;

(c) 贊助識別的大小，不得超過整個電視獎幕的5% ;

(d) 贊助識別的播放頻率及時限須符合下列規定:

(i) 冠名贊助及任何可接受贊助材料的贊助識別不得過於

頻密播放，以至破壞觀賞趣味;

(i i) 在為時 7 分鐘或以上的節目環節或沒有中斷的節目內，

顯示贊助識別的時間每次不得超過的秒。在每個節目

環節或沒有中斷的節目內，顯示冠名贊助及可接受贊助

材料的贊助識別的總時限按每7 分鐘播放 30 秒的比率

計算;以及

(iii) 在為時 7 分鐘以下的節目環節或迷你節目內，顯示冠名

贊助及可接受贊助材料的贊助識別的總時限不得超過

的秒。

(e) 就上述 (d)段而言，下列各項均不會計入8B(d)(ii)和 (iii)

段有關節目內的贊助識別的規定播放時限內:

(i) 顯示有贊助名稱的節目間隔(註4);

(i i) 顯示有贊助名稱的背景布置;

(iii) 在整個節目的開頭和結尾各一次以字幕及/或聲音

提及贊助節目名稱;

(i v) 在接續節目的預告(註5)中提及贊助名稱;

(v) 在宣傳電視台的節目中提及贊助節目的名稱;以及

(註 4) 舉例來說，當節目進入及/或離開廣告時間時，顯示節目名稱的活頁卡便是

典型的節目間隔。

(註 5) 舉例來說，以聲音及/或畫面提示下一個節目的名稱，便是典型的接續節目

的預告。通常該等預告會在節目結束時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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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根據「靈屁幫JmIO業豆芽宇府一筋fJ~育學J 第 12 章第 I5A

段，批准在節目內以附加字幕形式出現的贊助節目名

稱。

9. 持牌人按照本章第 8 至 8B 段的規定提及贊助商時，必須時刻顧

及一般觀眾的利益。假若維護觀眾利益與全面實施第8 至 8B 段的規定

兩者之間互有衝突時，當以維護觀眾利益為依歸。

節目內的產品/服務贊助

10. 持牌人所播放的節目可包含一種或多種產品或服務，以換取報

酬或其他有值代價，但須符合下列規定:

(a) 產品/服務的展示或使用要明顯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不

會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牽強;

(b) 持牌人必須在節目的片頭及/或片尾的贊助聲明中清楚識

別產品或服務的贊助商。片頭及/或片尾贊助聲明的內容

必須符合本章第 5 至 7 段所載的規定;

(c) 節目提及的產品或服務不得屬於業務守則所規定不可在電

視播放廣告的產品或服務;以及

(d) 本守則各章中所載的廣告標準，包括但不限於有事實根據

的聲稱及貶抑競爭對手的規管條文，亦適用於節目內的產

品/服務贊助。

贊助特定類別節目

屋'fill! ff(j fJ

1 1. 己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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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重&'!if}

12. 兒童節目的贊助須特別小心處理。兒童節目可採用本章第8 段

所指的冠名贊助，條件是不得使用與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跟和廣

告口號，以免節目過於商業化。持牌人不得在兒童節目內顯示本章第8A

段所指的贊助提述及/或就兒童節目接受本章第10 段所指的節目內的產

品/服務贊助。

還~ff筋B

13. 持牌人必須確保教育節目也嚴格遵守上文第12 段所述的規則。

就本段而言， r 教育節目」指有明確教育目的的節目，通常與從事學

術研究的正規課程有關，但不包括一般指導性(r 技藝示範 J )的節

目。

房事后曾E

14. 時事節目亦可採用本章第8 至 10 段所指的冠名贊助、在節目內

(在受贊助的材料旁邊)顯示贊助提述，以及節目內的產品/服務贊助。

由於這類節目的性質特殊，持牌人應小心選擇贊助商，以維護這類節

目的公信力和完整性。

比賽節目中提及商業資料

15. 除非本章第 8 至 10 段男有規定，比賽節目中，可用畫面或聲音

提供有關贊助商送出獎品的實際資料，但不得以廣告方式出現，而資

料出現次數亦不得過於頻密。

贊助節目的宣傳片( r 宣傳片 J )

16. 贊助節目的宣傳片，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a) 不得提及贊助商，除非贊助商的名稱或商號/行業/牌子

/產品/服務名稱、商標、標識或其廣告口號或與贊助商

特質有關的形容字眼已包含在該電視節目的正式名稱中，

而且宣傳片已符合上文第8 至 8B 段適用條文的規定。宣傳

片播出後，可接蒼播放宣布贊助商的廣告，而廣告須計入

規定的廣告時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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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宣傳電視比賽節目的短片，可包括有關獎品及獎品贊助商

的名稱及/或其商號/行業/牌子/產品/服務名稱及/

或商標/標識及/或廣告口號或與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

字眼;亦可包括索取參加表格的實際資料，但該等資料不

應包括任何產品/服務的廣告，其表達方式也不可干擾觀

賞趣味。本章第 3 段所列的贊助識別的基本規則同樣適用

於該等資料。

禁止及限制提供贊助的贊助商

17. 持牌人不得接受業務守則規定不可在電視播出廣告的產品/服

務/場所的贊助。不過，如節目因劇情需要或為力求逼真，以致要加

插有關場所的鏡頭，則可在片尾活動字幕內打出鳴謝該等場所的字句。

不得接受贊助的節目

18. 新聞節目及廣管局不時指令播出的節目、公布或其他材料，均

不得接受贊助。

19. 宗教儀式或其他崇拜節目不得接受贊助。

外贖節目

20. 遇有無可避免的情況，電影院播放的影片及拍攝外地舉行的體

育項目和其他活動的外購節目，可免遵守本章的標準。

*tt會$j曹雪iIlOfffJIJIi6'&J{f!!J乏實g釋是r illoff fJ lJIi 6

2 1. 持牌人不得暗中接受贊助。所有贊助都必須在節目開始及/或

結束前清楚表明;及/或以節目冠名贊助、節目環節冠名贊助或節目

項目冠名贊助的方式在節目中清楚表明;或根據本章第8A 段的規定，在

可接受贊助的材料旁邊顯示贊助提述。該等贊助識別可提及贊助商的名

稱、產品/服務、商號/行業/牌子/產品/服務名稱、商標/標識、

廣告口號和與贊助商特質有關的形容字眼，以及在比賽節目中提供有

關贊助商送出獎品的資料。所有節目內的贊助識別必須符合本章第3 段所

列的基本規則及本章第8B(，蚓、 8B(b)及 8B(e)段所載的規定。本章第 10 段(但

不包括第 6 段所訂明的時間限制)、12 至 14 段與及 17 至 20 段同樣適

用於持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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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持牌人所提供的衛星節目服務可免遵守

本章第 21 段所訂定的標準。

If早tif!! 雪ifllff[j lJIi i嘗

23. 持牌人應遵守接收國家及地區有關當局所訂定的法例、節目標

準及廣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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